附件4：
高校教师申请教师资格认定公示的有关要求
为使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规范、公正、公开运行，让广大教职工参与监督，决定对我区高校教师申请教师资格认定将实行公示制度。各高等学校要将今年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有关情况在校内进行公示。具体要求如下：
一、公示时间：各高等学校在上报本单位申请人员材料前须在校内进行公示，在上报前由各高校自行安排公示日期（公示共7天）。
二、各高校应将“公示”张贴在学校的公告栏或其他显著的位置，还可以将“公示”内容挂上校园网，让教职工都知道公示情况，并参与监督。
三、各高校要认真做好公示意见的收集、整理和核实工作，并如实向我厅反馈公示情况。

四、请各高校在上报本校申请认定材料时一并将公示情况（用书面的形式）上报教育厅师资管理处。
五、凡公示中发现有违反政策规定或弄虚作假骗取资格的，一经查实取消其认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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